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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使用面积：房间实际能使用的面积，不包括墙、柱等结构构造的面积。

术语

此处也不计算使用面积



2.0.9 层高：上下相邻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

术语



2.0.11阳台：附设于建筑物外墙设有栏杆或栏板，可供人活动的空间。

2.0.15凸窗：凸出建筑外墙面的窗户。

术语



经济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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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住宅设计应计算下列技术经济指标：

      ——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m2)； 

      ——套内使用面积(m2/套)； 

      ——套型阳台面积(m2/套)； 

      ——套型总建筑面积(m2/套)； 

      ——住宅楼总建筑面积(m2)。

经济技术指标

注：在设计说明中或在单元大样图中以列表的形式将上述指标明确。



经济技术指标：各功能空间使用面积(m2)

套型1的使用面积：82.24
阳台面积：2.68

套型2的使用面积：62.39
阳台面积：1.04



经济技术指标：住宅楼总建筑面积(m2)



经济技术指标：套型总建筑面积计算方法

1、计算住宅楼建筑面积（a），该面积不包括阳台面积

2、计算全楼总套内使用面积（b）

3、计算比值（c）：c=b/a

4、计算各套型总建筑面积（d）：d=b/c+阳台面积

5、计算住宅楼总建筑面积（z）：z=dx总套数



4.0.3：套内使用面积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5：利用坡屋顶内的空间时，屋面板下表面与楼板地面的

净高低于1.20m的空间不应计算使用面积，净高在1.20m～

2.10m的空间应按1/2计算使用面积，净高超过2.10m的空间应

全部计入套内使用面积；坡屋顶无结构顶层楼板，不能利用坡

屋顶空间时不应计算其使用面积；

经济技术指标



经济技术指标



4.0.5：住宅楼的层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当住宅楼的所有楼层的层高不大于3.00m时，层数应按自然层数计； 

2：当住宅和其他功能空间处于同一建筑物内时，应将住宅部分的层数与其他功能

空间的层数叠加计算建筑层数。当建筑中有一层或若干层的层高大于3.00m时，应

对大于3.00m的所有楼层按其高度总和除以3.00m进行层数折算，余数小于1.50m时，

多出部分不应计入建筑层数，余数大于或等于1.50m时，多出部分应按1层计算； 

3：层高小于2.20m的架空层和设备层不应计入自然层数；

4：高出室外设计地面小于2.20m的半地下室不应计入地上自然层数。

经济技术指标



经济技术指标



套内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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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住宅应按套型设计，每套住宅应设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基本

功能空间。

5.1.2：套型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由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套型，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30m2； 

2：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最小套型，其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2m2。

5.2.1：卧室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双人卧室不应小于9m2； 

2：单人卧室不应小于5m2； 

3：兼起居的卧室不应小于12m2。 

5.2.2：起居室（厅）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m2。

套内空间



5.2.3：套型设计时应减少直接开向起居厅的门的数量。起居室（厅）内布置家具的墙

面直线长度宜大于3m。

套内空间



5.2.4：无直接采光的餐厅、过厅等，其使用面积不宜大于10m2。

5.3.1：厨房的使用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由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套型的厨房使用面积，不应小

于4.0m2； 

2：由兼起居的卧室、厨房和卫生间等组成的住宅最小套型的厨房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3.5m2。 

5.3.2：厨房宜布置在套内近入口处。

套内空间



5.3.3：厨房应设置洗涤池、案台、炉灶及排油烟机、热水器等设施或为其预留位置。

5.3.4：厨房应按炊事操作流程布置。排油烟机的位置应与炉灶位置对应，并应与排气

道直接连通。

套内空间

排烟垂壁



5.3.5：单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宽不应小于1.50m；双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其两排设备之间的净距不

应小于0.90m。

套内空间



5.4.1：每套住宅应设卫生间，应至少配置便器、洗浴器、洗面器三件卫生设备或为其预留设置

位置及条件。三件卫生设备集中配置的卫生间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2.50m2。

5.4.3:无前室的卫生间的门不应直接开向起居室（厅）或厨房。

套内空间



5.4.4：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

套内空间



5.4.5：当卫生间布置在本套内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时，均应有防水和便

于检修的措施。

套内空间



5.4.6：每套住宅应设置洗衣机的位置及条件。

套内空间



5.5.1：住宅层高宜为2.80m。

5.5.2：卧室、起居室（厅）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40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2.10m，且局部净高

的室内面积不应大于室内使用面积的1/3。

5.5.3：利用坡屋顶内空间作卧室、起居室（厅）时，至少有1/2的使用面积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2.10m。

套内空间



5.5.4：厨房、卫生间的室内净高不应低于2.20m。 

5.5.5：厨房、卫生间内排水横管下表面与楼面、地面净距不得低于1.90m，且不得影响门、窗扇

开启。

5.6.2：阳台栏杆设计必须采用防止儿童攀登的构造，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大于0.11m，放

置花盆处必须采取防坠落措施。 

5.6.3：阳台栏板或栏杆净高，六层及六层以下不应低于1.05m；七层及七层以上不应低于1.10m。

套内空间



效果，请简意赅的阐述观点

套内空间



5.6.4：封闭阳台栏板或栏杆也应满足阳台栏板或栏杆净高要求。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和寒冷、严寒地区

住宅宜采用实体栏板。

5.6.5：顶层阳台应设雨罩，各套住宅之间毗连的阳台应设分户隔板。

注：如果是单元与单元之间的封闭阳台，分户隔板应满足防火规范第5.1.2条，耐火极限不小于2h的要求。

5.6.6：阳台、雨罩均应采取有组织排水措施，雨罩及开敞阳台应采取防水措施。

5.6.7：当阳台设有洗衣设备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设置专用给、排水管线及专用地漏，阳台楼、地面均应做防水； 

2：严寒和寒冷地区应封闭阳台，并应采取保温措施。

5.6.8：当阳台或建筑外墙设置空调室外机时，其安装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能通畅地向室外排放空气和自室外吸入空气； 

2：在排出空气一侧不应有遮挡物； 

3：应为室外机安装和维护提供方便操作的条件； 

4：安装位置不应对室外人员形成热污染。

套内空间



套内空间

正确 错误



5.7.1  套内入口过道净宽不宜小于1.20m；通往卧室、起居室（厅）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1.00m；

通往厨房、卫生间、贮藏室的过道净宽不应小于0.90m。

套内空间



5.7.2  套内设于底层或靠外墙、靠卫生间的壁柜内部应采取防潮措施。

套内空间



5.7.3  套内楼梯当一边临空时，梯段净宽不应小于0.75m；当两侧有墙时，墙面之间净宽不应小

于0.90m，并应在其中一侧墙面设置扶手。 

5.7.4  套内楼梯的踏步宽度不应小于0.22m；高度不应大于0.20m，扇形踏步转角距扶手中心

0.25m处，宽度不应小于0.22m。

效果，请简意赅的阐述观点

套内空间



5.8.1：窗外没有阳台或平台的外窗，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低于0.90m时，应设置防护设施。

套内空间



5.8.2：当设置凸窗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窗台高度低于或等于0.45m时，防护高度从窗台面起算不应低于0.90m； 

2：可开启窗扇窗洞口底距窗台面的净高低于0.90m时，窗洞口处应有防护措施。其防护高度

从窗台面起算不应低于0.90m；

套内空间



3：严寒和寒冷地区不宜设置凸窗。

注：根据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04-242-2012第4.2.7条规定严寒地区除南向外不应设置凸窗，

寒冷地区北向不应设置凸窗。凸窗凸出外墙面不应大于400mm。

5.8.3：底层外窗和阳台门、下沿低于2.00m且紧邻走廊或共用上人屋面上的窗和门，应采取防卫

措施。

套内空间

安装防盗网 安装防盗网或防盗门



5.8.4：面临走廊、共用上人屋面或凹口的窗，应避免视线干扰，向走廊开启的窗扇不应妨碍交

通。

    注：建议设置距地高度大于1.8米的高窗或在窗户上粘贴磨砂膜。

5.8.5：户门应采用具备防盗、隔声功能的防护门。向外开启的户门不应妨碍公共交通及相邻户

门开启。

套内空间

户门户门

户门 户门



5.8.6：厨房和卫生间的门应在下部设置有效截面积不小于0.02m2的固定百叶，也可距地面留出

不小于30mm的缝隙。 

5.8.7：各部位门洞的最小尺寸应符合表5.8.7的规定。

套内空间



共用部分

04



6.1.1：楼梯间、电梯厅等共用部分的外窗，窗外没有阳台或平台，且窗台距楼面、地面的净高

小于0.90m时，应设置防护设施。 

6.1.2：公共出入口台阶高度超过0.70m并侧面临空时，应设置防护设施，防护设施净高不应低于

1.05m。

共用部分



6.1.3：外廊、内天井及上人屋面等临空处的栏杆净高，六层及六层以下不应低于1.05m，七层及

七层以上不应低于1.10m。防护栏杆必须采用防止儿童攀登的构造，栏杆的垂直杆件间净距不应

大于0.11m。放置花盆处必须采取防坠落措施。

共用部分



6.1.4：公共出入口台阶踏步宽度不宜小于0.30m，踏步高度不宜大于0.15m，并不宜小于0.10m，

踏步高度应均匀一致，并应采取防滑措施。台阶踏步数不应少于2级，当高差不足2级时，应按坡

道设置；台阶宽度大于1.80m时，两侧宜设置栏杆扶手，高度应为0.90m。

6.2.1：十层以下的住宅建筑，当住宅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650m2，或任一套房的户门至安

全出口的距离大于15m时，该住宅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共用部分

注：防火规范5.5.25.1条：建筑
高度不大于27米的建筑，到每个
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
650m2，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
出口的距离大于15m时，每个单
元每层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6.2.2：十层及十层以上且不超过十八层的住宅建筑，当住宅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积大于650m2，

或任一套房的户门至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10m时，该住宅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共用部分

注：防火规范5.5.25.2条：建筑高度大于27m、

不大于54m的建筑，当每个单元任一层的建筑面

积大于650m2，或任一户门至最近安全出口的距

离大于10m时，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

于2个；



6.2.3：十九层及十九层以上的住宅建筑，每层住宅单元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注：防火规范5.5.25.3条：建筑高度大于54m的建筑，每个单元每层的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6.2.4：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两个安全出口的距离不应小于5m。

6.2.5：楼梯间及前室的门应向疏散方向开启

共用部分



6.2.6：十层以下的住宅建筑的楼梯间宜通至屋顶，且不应穿越其他房间。通向平屋面的门应向

屋面方向开启。 

6.2.7：十层及十层以上的住宅建筑，每个住宅单元的楼梯均应通至屋顶，且不应穿越其他房间。

通向平屋面的门应向屋面方向开启。各住宅单元的楼梯间宜在屋顶相连通。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的，楼梯可不通至屋顶： 

1：十八层及十八层以下，每层不超过8户、建筑面积不超过650m2，且设有一座共用的防烟

楼梯间和消防电梯的住宅； 

2：顶层设有外部联系廊的住宅。

共用部分



6.3.1：楼梯梯段净宽不应小于1.10m，不超过六层的住宅，一边设有栏杆的梯段净宽不应小于

1.00m。

共用部分



6.3.2：楼梯踏步宽度不应小于0.26m，踏步高度不应大于0.175m。扶手高度不应小于0.90m。楼

梯水平段栏杆长度大于0.50m时，其扶手高度不应小于1.05m。楼梯栏杆垂直杆件间净空不应大于

0.11m。

共用部分



6.3.3：楼梯平台净宽不应小于楼梯梯段净宽，且不得小于1.20m。楼梯平台的结构下缘至人行通

道的垂直高度不应低于2.00m。入口处地坪与室外地面应有高差，并不应小于0.10m。

共用部分

注:b≥a且b≥1.20m



6.3.4：楼梯为剪刀梯时，楼梯平台的净宽不得小于1.30m。

6.3.5：楼梯井净宽大于0.11m时，必须采取防止儿童攀滑的措施。

共用部分



6.4.1：属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设置电梯： 

1：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16m时；

2：底层作为商店或其他用房的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其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室外设计

地面高度超过16m时； 

共用部分

室外设计地面

室外设计地面



室外设计地面

3：底层做架空层或贮存空间的六层及六层以下住宅，其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的室外设计

地面高度超过16m时； 

4：顶层为两层一套的跃层住宅时，跃层部分不计层数，其顶层住户入口层楼面距该建筑物室外

设计地面的高度超过16m时。

共用部分

室外设计地面



6.4.2：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栋楼设置电梯不应少于两台，其中应设置一台可容纳担

架的电梯。 

共用部分



6.4.3：十二层及十二层以上的住宅每单元只设置一部电梯时，从第十二层起应设置与相邻住宅

单元联通的联系廊。联系廊可隔层设置，上下联系廊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五层。联系廊的净宽不

应小于1.10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2.00m。

共用部分



6.4.4：十二层及十二层

以上的住宅由二个及二个

以上的住宅单元组成，且

其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住

宅单元未设置可容纳担架

的电梯时，应从第十二层

起设置与可容纳担架的电

梯联通的联系廊。联系廊

可隔层设置，上下联系廊

之间的间隔不应超过五层。

联系廊的净宽不应小于

1.10m，局部净高不应低

于2.00m。 

共用部分



6.4.5：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电梯应在设有户门和公共走廊的每层设站。住宅电梯宜成组集中布

置。 

6.4.6：候梯厅深度不应小于多台电梯中最大轿箱的深度，且不应小于1.50m。

共用部分



6.4.7：电梯不应紧邻卧室布置。当受条件限制，电梯不得不紧邻兼起居的卧室布置时，应采取

隔声、减振的构造措施。 

共用部分



6.5.1：住宅中作为主要通道的外廊宜作封闭外廊，并应设置可开启的窗扇。走廊通道的净宽不

应小于1.20m，局部净高不应低于2.00m。 

6.5.2：位于阳台、外廊及开敞楼梯平台下部的公共出入口，应采取防止物体坠落伤人的安全措

施。 

共用部分



6.5.3：公共出入口处应有标识，十层及十层以上住宅的公共出入口应设门厅。

6.6.1：七层及七层以上的住宅，应对下列部位进行无障碍设计： 

1：建筑入口；

注：主要指门的设计要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3.5.3的要求，一般在说明中明确。

1、不应采用力度大的弹簧门并不宜采用弹簧门、玻璃门；当采用玻璃门时，应有醒目的提
示标志；
2、自动门开启后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1.00m；
3、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开启后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800mm，有条件时，不宜小于
900mm；
4、在门扇内外应留有直径不小于1.50m的轮椅回转空间；
5、在单扇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把手一侧的墙面，应设宽度不小于400mm的墙面；
6、平开门、推拉门、折叠门的门扇应设距地900mm的把手，宜设视线观察玻璃，并宜在距地
350mm范围内安装护门板；
7、门槛高度及门内外地面高差不应大于15mm，并以斜面过渡；
8、无障碍通道上的门扇应便于开关；
9、宜与周围墙面有一定的色彩反差，方便识别。

共用部分



2：入口平台； 

3：候梯厅；

注：主要指门的设计要符合无障碍设计规范3.7.1的要求，一般在说明中明确。

 1  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1.50m，公共建筑及设置病床梯的候梯厅深度不宜小于1.80m；
 2  呼叫按钮高度为0.90m～1.10m；
 3  电梯门洞的净宽度不宜小于900mm；
 4  电梯出入口处宜设提示盲道；
 5  候梯厅应设电梯运行显示装置和抵达音响。 

4：公共走道。 

6.6.2：住宅入口及入口平台的无障碍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入口设台阶时，应同时设置轮椅坡道和扶手； 

共用部分



2：坡道的坡度应符合表6.6.2的规定；

3：供轮椅通行的门净宽不应小于0.8m；注：设计洞口时要≥0.9m。 

4：供轮椅通行的推拉门和平开门，在门把手一侧的墙面，应留有不小于0.5m的墙面宽度；

5：供轮椅通行的门扇，应安装视线观察玻璃、横执把手和关门拉手，在门扇的下方应安装高0.35m

的护门板；注：一般在设计说明中明确即可。 

6：门槛高度及门内外地面高差不应大于0.015m，并应以斜坡过渡。注：一般在设计说明中明确即可。 

6.6.3：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不应小于2.00m，七层以下住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不应小

于1.50m。 

6.6.4：供轮椅通行的走道和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20m。

共用部分



6.6.3：七层及七层以上住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不应小于2.00m，七层以下住宅建筑入口平台宽度

不应小于1.50m。

6.6.4：供轮椅通行的走道和通道净宽不应小于1.20m。

共用部分



6.7.1：新建住宅应每套配套设置信报箱。

6.7.2：住宅设计应在方案设计阶段布置信报箱的位置。信报箱宜设置在住宅单元主要入口处。

6.7.3：设有单元安全防护门的住宅，信报箱的投递口应设置在门禁以外。当通往投递口的专用

通道设置在室内时，通道净宽应不小于0.60m。

6.7.4~6.7.8略

共用部分



6.8.1：厨房宜设共用排气道，无外窗的卫生间应设共用排气道。 

6.8.2：厨房、卫生间的共用排气道应采用能够防止各层回流的定型产品，并应符合国家有关标

准。排气道断面尺寸应根据层数确定，排气道接口部位应安装支管接口配件，厨房排气道接口直

径应大于150mm，卫生间排气道接口直径应大于80mm。 

6.8.3：厨房的共用排气道应与灶具位置相邻，共用排气道与排油烟机连接的进气口应朝向灶具

方向。

6.8.4：厨房的共用排气道与卫生间的共用排气道应分别设置。 

6.8.5：竖向排气道屋顶风帽的安装高度不应低于相邻建筑砌筑体。排气道的出口设置在上人屋

面、住户平台上时，应高出屋面或平台地面2m；当周围4m之内有门窗时，应高出门窗上皮0.6m。

共用部分



6.8.5：竖向排气道屋顶风帽的安装高度不应低于相邻建筑砌筑体。排气道的出口设置在上人屋

面、住户平台上时，应高出屋面或平台地面2m；当周围4m之内有门窗时，应高出门窗上皮0.6m。

共用部分



6.9.1：卧室、起居室（厅）、厨房不应布置在地下室；当布置在半地下室时，必须对采光、通

风、日照、防潮、排水及安全防护采取措施，并不得降低各项指标要求。

6.9.2：除卧室、起居室（厅）、厨房以外的其他功能房间可布置在地下室，当布置在地下室时，

应对采光、通风、防潮、排水及安全防护采取措施。

共用部分

6.9.6：直通住宅单元的地下楼、电梯间入口处应

设置乙级防火门，严禁利用楼、电梯间为地下车

库进行自然通风。

6.9.7  地下室、半地下室应采取防水、防潮及通

风措施，采光井应采取排水措施。



6.10.1：住宅建筑内严禁布置存放和使用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物品的商店、车间和仓库，以及产

生噪声、振动和污染环境卫生的商店、车间和娱乐设施。

6.10.2：住宅建筑内不应布置易产生油烟的餐饮店，当住宅底层商业网点布置有产生刺激性气味

或噪声的配套用房，应做排气、消声处理。 

6.10.3：水泵房、冷热源机房、变配电机房等公共机电用房不宜设置在住宅主体建筑内，不宜设

置在与住户相邻的楼层内，在无法满足上述要求贴临设置时，应增加隔声减振处理。 

6.10.4：住户的公共出入口与附建公共用房的出入口应分开布置。

共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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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每套住宅应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能获得冬季日照。

7.1.2：需要获得冬季日照的居住空间的窗洞开口宽度不应小于0.60m。

7.1.3：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应有直接天然采光。

7.1.4：卧室、起居室（厅）、厨房的采光系数不应低于1％；当楼梯间设置采光窗时，采光系数

不应低于0.5％。

室内环境

注： 采光系数：在室内参考平面上的一点，

由直接或间接地接收来自假定和已知天空亮

度分布的天空漫射光而产生的照度与同一时

刻该天空半球在室外无遮挡水平面上产生的

天空漫射光照度之比。



7.1.5：卧室、起居室（厅）、厨房的采光窗洞口的窗地面积比不应低于1/7。

7.1.6：当楼梯间设置采光窗时，采光窗洞口的窗地面积比不应低于1/12。  

室内环境



7.1.7：采光窗下沿离楼面或地面高度低于0.50m的窗洞口面积不应计入采光面积内，窗洞口上沿

距地面高度不宜低于2.00m。 

7.1.8：除严寒地区外，居住空间朝西外窗应采取外遮阳措施，居住空间朝东外窗宜采取外遮阳

措施。当采用天窗、斜屋顶窗采光时，应采取活动遮阳措施。

7.2.1：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应有自然通风。

7.2.2：住宅的平面空间组织、剖面设计、门窗的位置、方向和开启方式的设置，应有利于组织

室内自然通风。单朝向住宅宜采取改善自然通风的措施。 

7.2.3：每套住宅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地面面积的5％。

室内环境



7.2.4：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其直接或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卧室、起居室（厅）、明卫生间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当采用自然通风的房间外设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采用自然通

风的房间和阳台地板面积总和的1/20； 

2：厨房的直接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1/10，并不得小于0.60m2；当

厨房外设置阳台时，阳台的自然通风开口面积不应小于厨房和阳台地板面积总和的1/10，并

不得小于0.60m2。

7.3.1：卧室、起居室（厅）内噪声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1：昼间卧室内的等效连续A声级不应大于45dB； 

2：夜间卧室内的等效连续A声级不应大于37dB； 

3：起居室（厅）的等效连续A声级不应大于45dB。    

室内环境

注：此条应在说明中明确



7.3.2：分户墙和分户楼板的空气声隔声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1：分隔卧室、起居室（厅）的分户墙和分户楼板，空气声隔声评价量（Rw＋C）应大于45dB； 

2：分隔住宅和非居住用途空间的楼板，空气声隔声评价量（Rw＋Ctr）应大于51dB。

注：构件隔声性能参考《建筑隔声与吸声构造标准图集》08J931，通过计算确定。

7.3.4：住宅建筑的体形、朝向和平面布置应有利于噪声控制。在住宅平面设计时，当卧室、起

居室（厅）布置在噪声源一侧时，外窗应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当居住空间与可能产生噪声的房间

相邻时，分隔墙和分隔楼板应采取隔声降噪措施；当内天井、凹天井中设置相邻户间窗口时，宜

采取隔声降噪措施。

7.3.5：起居室（厅）不宜紧邻电梯布置。受条件限制起居室（厅）紧邻电梯布置时，必须采取

有效的隔声和减振措施。

7.4.1：住宅的屋面、地面、外墙、外窗应采取防止雨水和冰雪融化水侵入室内的措施。 

7.4.2：住宅的屋面和外墙的内表面在设计的室内温度、湿度条件下不应出现结露。

注：一般在进行了屋面和外墙外保温设计的情况下，此条满足要求。     

室内环境
注：此条应在说明中明确



7.5.3：住宅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活度和浓度应符合表7.5.3的规定。

8.1.7：下列设施不应设置在住宅套内，应设置在共用空间内： 

1：公共功能的管道，包括给水总立管、消防立管、雨水立管、采暖（空调）供回水总立管

和配电和弱电干线（管）等，设置在开敞式阳台的雨水立管除外；

2：公共的管道阀门、电气设备和用于总体调节和检修的部件，户内排水立管检修口除外； 

3：采暖管沟和电缆沟的检查孔。      

室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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